
附件

芒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听证会听证报告
（2026年1月5日）

根据国家、省、州关于开展“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的安排部署及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市发展改革局牵头编制完成《芒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以下简称《纲要（草案）》。规划编制工作自2024年5月启动前期研究，2025年5月完成规划纲要初稿，并广泛开展征求意见。规划编制过程中，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多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规划编制工作。坚持开门问策，2025年9月开展网上建言献策活动。抽调人员集中改稿，11月10日—14日完成规划集中封闭改稿。12月24日完成专家咨询；12月30日召开《芒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听证会，现将听证会议情况报告如下：
一、听证会准备情况
（一）发布听证会第1号公告。2025年11月20日，芒市发展和改革局在芒市人民政府信息公开网上发布关于举行《芒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听证会的公告（第1号），公布听证事项、听证代表和旁听代表的名额及其产生方式、报名方式和要求等相关内容。
（二）确定听证会参会人员。2025年12月18日，芒市发展和改革局确定听证主持人，明确市发展和改革局以及规划编制单位相关4名人员作为听证人，市人民政府督查室和市司法局各1名人员作为听证监察人；核实确定听证代表21名，听证代表中包括市人大代表和市政协委员，市直相关部门分管领导、业务股室负责人，以及专业技术人员代表、企业代表、法律专家和群众代表等；确定旁听代表9名，包括市发展改革局相关股室负责人；指定市发展改革局干部段盛叶作为听证记录人。
（三）发布听证会第2号公告。2025年12月19日，芒市发展和改革局在芒市人民政府信息公开网上发布关于举行《芒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听证会的公告（第2号），公布举行听证会的具体时间、地点和听证主持人、听证人、听证监察人、听证代表、旁听代表名单等事项，并将《纲要（草案）》等听证会材料送达听证代表。
二、听证会举行情况
2025年12月30日，听证会在芒市市委党校1楼会议室举行。听证会由市发展改革局副局长张再常主持，2名听证监察人到会。其他参会人员到会情况为：听证代表到会19名（符合规定人数）；邀请9名旁听代表参加听证会。
听证会按照下列程序进行：一是听证主持人就听证事项及“十五五”规划《纲要（草案）》编制情况作说明；二是听证代表对听证稿文本发表意见，听证人回答听证代表的提问；三是听证监察人就本次听证会进行发言；四是主持人进行会议小结。
三、听证代表意见建议情况
经梳理，19名听证代表在会上就《纲要（草案）》充分发表了意见建议，主要涉及以下24条意见，意见采纳情况如下：
[bookmark: OLE_LINK1]（一）删除、修改类建议
1.建议将第二章第二节全力打造两大特色产业集群中的“印花”删除。
2.建议将第二章第二节全力打造两大特色产业集群中“茧丝绸”删除。
3.建议删除第二章第四节壮大文旅康养产业中“树洞温泉”的表述。
4.建议将第六章第一节加快推进交通网络建设专栏9中高速公路项目“遮放至芒海高速公路”剔除专栏，普通公路项目“芒留经勐戛至老缅城公路”改为“芒市芒留至芒丙公路”，在“勐戛通三级公路”项目后增加“西山乡通三级公路”项目。
5.建议结合2025年12月29日审议通过的《中共德宏州委关于制定德宏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进一步修改完善芒市的发展目标、指标要求。
6.建议将第二章第四节壮大文旅康养产业中提到打造“文旅+”融合业态，推动文化旅游与体育、康养、农业等产业深度融合，修改为“+旅游”融合业态，推动体育、康养、农业等产业与文化旅游深度融合。
7.建议将第二章第二节全力打造两大特色产业集群专栏3的内容与前文表述一致。
8.建议将第一章第一节发展基础中基础设施网络显著改善“自然村道路硬化率达到90.8%”，修改为“自然村道路硬化率达到93.6%”。
9.建议将第六章第一节加快推进交通网络建设中“实施中山乡－遮放镇改扩建工程”，修改为“G678芒市（中山）－芒市（遮放镇）过境段改扩建工程”，“沿边四级公路环线建设”改为“沿边公路环线建设”。
10.建议将第八章第一节持续打好三大攻坚战中加强饮用水源地保护相关内容修改为“加强饮用水源地的保护与监管，完成芒市3个千吨万人，4个乡镇级饮用水水源的环境整治保护工作，完成放马桥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划定工作”。
11.建议将第八章第一节持续打好三大攻坚战专栏16中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率，由100%修改为75%以上。
12.建议在第四章第二节优化城镇空间布局中进一步细化遮放镇、轩岗乡的副中心功能定位，同时将风平镇融入芒市中心城区发展格局。
13.建议第四章第三节持续推进城市更新专栏7中城市更新的项目，要按照“完整社区”的标准来考虑。
14.建议将芒市列入云南省“旅居云南”城镇旅居建设试点相关工作纳入草案。
（二）补充、核实类建议
1.建议在第九章中增加农村法治保障、培养法治人才建设、完善村规民约制度和程序等相关内容。
2.建议在第十章第二节优化提升营商环境中增加关于公平竞争审查相关内容。
3.建议在第八章第二节深化生态保护修复专栏17中增加绿美建设相关内容。
4.建议进一步核对第一章第一节发展基础内容中关于2025年工业产值的相关数据。
5.建议进一步核实第一章第一节发展基础中现代产业体系加快构建相关内容中关于2025年预计接待旅游人次3285.61万人次数据。
6.建议与市投资促进局对接关于第二章第五节培育四大新兴产业中提到的智能缝制、电子元器件、农机装备制造企业，是否有招引该类企业计划。
7.建议斟酌第二章第四节壮大文旅康养产业中加强“管”等方面的内容是否纳入此章节。
8.建议加强对全力打造量大特色产业集群的项目支撑，加大招商引资中有目的、有目标的招引，做好相关要素保障，确保项目落地，聚链成群。
9.建议加强文本中数据及表述的核实工作，确保相关表述准确、数字精准。
10.建议更新第一章第一节发展基础中自然村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数据。
1. 听证代表意见建议采纳情况
听证代表共提出24条意见建议，《纲要（草案）》起草小组经过认真研究，全部采纳，并对文本进行针对性修改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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